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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各級法院多謝各位出席 2008/2009 司法年度的開幕典禮。今年是

澳門回歸後特區舉辦的第九個司法典禮，行政長官、立法會主席、各位政

府官員、立法議員、法律界的朋友等，每年都親臨這一法定儀式，不但表

現出對司法機關的尊重和對司法工作的支持，而且體現了各位對法律至

上、法治和司法獨立原則這一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石和澳門社會核心價值的

認同與肯定。 

司法年度開幕典禮的舉行並不影響司法機關的正常運作，因為各位司

法官員及司法輔助人員在假期結束之後，早在一個多月前已默默地展開他

們的各項審判工作。司法典禮舉行的目的在於向司法區域內所有機構和市

民昭示，除了行政機關和立法機關之外，政治體制中的另一權力機關的存

在以及其重要性。同時通過此一儀式，一方面向全社會傳遞法治的理念，

另一方面也使全體市民了解過去一個司法年度內司法機關的運作情況以及

對將來發展的展望。 

2007/2008 司法年度內，三級法院仍然維持正常的運作，所受理的案件

在前幾年大幅增長的情況下，總體上仍然錄得超過 12%的增加，達到 1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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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中，終審法院新受理的案件有 57 宗，中級法院新受理的案件為 864

宗，初級法院新受理案件為 13,125 宗，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新受理案件

為 3,635 宗，行政法院新受理的案件為 158 宗。 

過去一個司法年度內，三級法院在仍然維持 29 位法官運作的情況下，

審結的案件為 14,975，比上一司法年度輕微增加了 619 件。其中，終審法

院審結 78 宗案件，中級法院審結的案件為 561 宗，初級法院審結的案件為

10,514 宗，刑事起訴法庭處理完畢的案件為 3,732 宗，行政法院審結的案件

為 90 宗。 

連同上一個司法年度未審結的 12,189 宗，平均每位法官在過去一司法

年度要處理的案件為 1,036 宗，實際每位法官平均審結的案件為 516 宗。值

得指出的是，除了終審法院和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外，中級法院、初級

法院和行政法院留待下年度審理的案件均有所增加。 

本人在此之所以詳細列舉三級法院受理和審結案件的情況，是希望在

座的各位明白，近年來，在法院受理的案件逐年增多，而法官人數幾乎沒

有大的變化的情況下，各位法官和司法輔助人員無論如何努力，也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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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時間內有效解決案件的積壓問題，仍有待大家在將來設法創造條件予

以解決，尤其是如何加快培訓本地司法官方面，因為對葡國有一定年資和

素質的法官而言，由於澳門司法官的待遇已不具備吸引力，致使推薦法官

的獨立委員會最近赴葡招聘法官的努力遇到一定的困難。可以預見的是，

當現正在進行招考的第三屆本地司法官完成培訓課程加入司法機關工作

後，整個司法機關的審理案件的效率才有根本性的提高。 

在過去一個司法年度，各級法院在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大力協助下，

經過各位法官、司法輔助人員和翻譯員的努力，中文在案件審理中的使用

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其中，終審法院所作的 78 份合議庭裁決和法官決定中，

以中文或中葡雙語制作的有 70 份，剩下 8 份司法決定以葡文繕立，是由於

案件雙方當事人完全掌握葡文所致。中級法院所作出的 538 份裁判和法官

決定中，以中文制作的為 117 件。中文在中級法院內運用所遇到的困難主

要是 5 位法官中，有 2 位不懂中文，而合議庭是由 3 位法官組成的；同時，

由於過去一年所要審理的上訴案件達到 1,189 宗，為維持案件的審理效率，

也不可能像終審法院那樣花雙倍時間去制作中葡雙語的司法裁判。在初級

法院方面，在 2007/2008 司法年度內有電腦記錄的 5,898 件判決中，以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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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中葡文判決的為 4,017 件(67%)，葡文判決為 1,701 件(30%)。其中，本地

法官已在大部份案件中使用中文或中葡文作出裁判，而凡有葡籍法官參與

的案件，尤其是民事方面，中文或中葡雙語使用率就偏低，只達到 39%。

行政法院以中文制作的判決比例為 77%，刑事起訴法庭的中文使用率也達

到 90%。從上可見，回歸後，只要條件許可，各級法院法官均繼續嘗試擴

大中文在審判活動中的使用範圍。 

尊敬的行政長官、各位嘉賓，在過去所舉行的歷屆司法年度開幕典禮

上，本人因應司法運作方面所存在的問題，就司法機關的設施建設、司法

和法律人才的培養、司法獨立、司法官和司法輔人員的服務和廉潔意識、

特區法制建設等方面，提出了一些建議和看法。事實上，有些正在解決當

中，但有些問題仍有待我們去創造條件予以解決。根據本人多次出席亞太

地區首席法官會議經驗所得，在急促發展和變化的現代社會，由於司法程

序規定所限，世界各國和各地區法院都面臨着司法效率不能完全滿足訴訟

當事人要求的問題，公正與效率是一個永恆的課題。總結回歸後 9 年來的

司法實踐，我們可以看出，增加本地法官人數、簡化訴訟程序和優化司法

組織體制是改善本澳司法審判效率的關鍵。而近期內，如下幾方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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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大家考慮： 

(一) 在初級法院增設兩個刑事合議庭 

明年夏天，特區成立後自行培訓的第二批 6 位司法官就要畢業加入司

法機關工作了，我們希望利用此一機會，通過修改《司法組織綱要法》，在

初級法院增設 2 個刑事合議庭，使負責審理刑事案件的合議庭由現在的 2

個大幅增加一倍至 4 個，同時也按比例適當增加刑事獨任庭的法官人數，

這樣可以使刑事案件的排期大為縮減。 

(二) 調整初級法院合議庭的管轄權 

因應澳門特區成立後近 10 年來的社會經濟發展狀況和司法官員已取得

的經驗，參考鄰近地區如香港特區和內地以及葡萄牙方面的規定和經驗，

我們希望能盡快修改有關的法律，把第一審法院刑事和民事合議庭審理案

件的範圍作出調整，比如將由刑事合議庭審理可判處 3 年以上徒刑的案件

調整為只負責可判處 5 年以上徒刑的案件；把民事合議庭負責審理標的額

為五萬澳門元以上的民事案件調整為負責審理標的額超過十萬澳門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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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件，也就是說，恢復到回歸前合議庭管轄案件的範圍。這一措施如果

與新增設的兩個合議庭一起運作，將大幅度提高初級法院的審判效率。 

(三) 擴大中級法院法官編制並以分庭運作 

我們知道，回歸前的澳門高等法院有 7 位法官。回歸後，該法院由中

級法院取代並由 5 位法官組成。中級法院由回歸後 2000/2001 司法年度負責

審理 314 宗案件增加到過去一個司法年度的 1,189 件。因此，為加快上訴案

件的審理進度和減輕 5 位法官的壓力，我們建議擴大中級法院的法官編制，

同時吸收回歸前原高等法院的運作經驗，在中級法院設立分庭運作制度，

這樣，一方面使中級法院法官走向專業化，從而提高審理案件的效率和素

質；另一方面，也可以與第一審法院刑、民事法庭制度相配合，使到相關

的法官可以晋升到中級法院對應分庭工作而減少障礙和磨合的時間。 

(四) 調整終審法院和中級法院刑事案件管轄權 

在過去一個司法年度內，終審法院順利審結了澳門歷史上涉及官員級

別最高、款項最為巨大、人證物證範圍最廣和跨國跨地區最多的前工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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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司司長歐文龍貪腐案件。我們注意到，在對所作出的裁判是否可以上訴

的問題上，社會上，包括法律界本身有不同的看法。我要指出的是，現行

《司法組織綱要法》規定此類刑事案件的第一審由特區最高級別的法院，

即終審法院負責，但對此類案件的上訴法庭制度沒有作出規範。因此，如

接納有關之上訴，不但使終審法院陷於違反法律的境地，而且如果終審法

院在沒有法律規定的情況下，臨時自行訂定該類案件之上訴法庭的審判職

權和組成，等於終審法院創設了新的司法組織法律規範，行使了根據《基

本法》規定本該由立法機關行使的立法權，這樣一來，終審法院將被指違

反權力分立這一個憲制基本原則。此先例一開，其政治及法律後果不堪設

想。因此，為避免此類案件因法律規定上的限制而不能提起上訴的情況重

演，可以參考香港特區的有關規定和內地的實際做法，研究對中級法院和

終審法院對第一審刑事案件的管轄權作出相應的調整。 

(五) 積極推動對外刑事司法協助 

各位嘉賓，澳門特別行政區成立已近 9 年了。9 年來，特區的政治、經

濟和社會等各方面都已發生了巨變，而且可以預見的是，在內外因素結合

第 8 頁 , 共 11 頁 



終 審 法 院 
TRIBUNAL DE ÚLTIMA INSTÂNCIA 

和衝擊之下，這種變化仍將延續相當一段時期。我們看到，作為一個獨立

司法區域的澳門特別行政區，由於居民結構的改變以及外來投資和對外互

動的加強，涉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外來人口的刑事犯罪案件日益增多，跨

國、跨境的犯罪案件時有發生。因此，我們實有必要根據《基本法》的相

關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協助和授權下，以獨立司法區域的身份，積極

主動地開展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與鄰近地區以及葡萄牙共和國和東

南亞等國家的刑事司法領域的合作，為打擊各種形式的犯罪，配合司法機

關的審判工作，從而達致特區長治久安的目標創造有利的外部司法合作條

件和環境。 

各位法官、司法輔助人員和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的行政財政公務員，

特區成立近 9 年來，在大家的共同努力下，我們不但維持了各級法院的正

常運作，而且司法獨立、不偏不倚的司法獨立原則和精神繼續貫穿於各項

司法審判工作當中。我希望各位能夠繼續秉持這一優良傳統，進一步加強

各級法院法官之間、合議庭法官成員之間的團結合作精神，在以自己的實

際行動捍衛司法機關的尊嚴的同時，增強以人為本、服務市民的意識，為

廣大市民提供優質、高效的司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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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人代表各級法院感謝行政長官和政府各部門、立法會主席和

各位議員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多年來對司法機關工作的尊重和支持，也再次

感謝各位出席今天的司法年度開幕典禮。 

謝謝大家！ 

 

 

2008 年 10 月 22 日於澳門特別行政區 

 

 

附：2007/2008 司法年度各級法院審理案件情況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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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司法年度各級法院受理及審理案件情況 

法院 受理案件 審結案件 
終審法院 57 78
中級法院 864 561
初級法院 13125 10514
刑事起訴法庭 3653 3732
行政法院 158 90

總數： 17857 14975

 

2008 年 8 月 31 日，各級法院未審結案件情況 

法院 未審結案件 
終審法院 17 
中級法院 628 
初級法院 12810 
刑事起訴法庭 1497 
行政法院 100 

總數： 15052 

 

2007/2008 司法年度初級法院詢問處處理諮詢情況 

 數目 
共接待人數 5058 
涉及個案數目 4971 
由詢問處直接處理個案數目 4603 
轉介到檢察院個案數目 334 
轉介到其他部門個案數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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